
合同编号： 
编号：
土 地 登 记 审 批 表

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 10月 17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(平方米/(公顷、万元
	 登 记 类 型
	抵押登记

	申请人情况
	登  记  申  请  人

	
	抵押人

	
	名称（姓名）
	饶才权

	
	证件种类
	

	
	证件编号
	

	
	单位性质
	 

	
	通讯地址
	樊城区高庄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

	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	饶才均

	
	登  记  申  请  人

	
	抵押权人

	
	名称（姓名）
	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


	
	证件种类
	 

	
	证件编号
	 

	
	单位性质
	 

	
	通讯地址
	 襄阳市檀溪路166－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

	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	李建华

	土地情况
	地    号
	6-4-1-3
	图号
	47.25-64.25

	
	坐    落
	樊城区高庄街

	
	面积
	21.10平方米
	用    途
	住宅

	
	权属性质
	国有
	使用权类型
	出让

	
	使用期限
	 
	终止日期
	

	
	权利设立情况
	
	取得价格
	 

	
	使用权面积
	 21.10平方米
	其
中
	独用面积
	 21.10平方米

	
	
	
	
	分摊面积
	 

	
	调查表号
	
	提交的土地权利证书号
	


	
	土 地 分 类 面 积

	
	耕地
	园地
	林地
	草地
	商服用地
	工矿仓储用地

	
	 
	 
	 
	 
	 
	 

	
	住宅用地
	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	特殊用地
	交通运输用地
	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
	其他土地

	
	 住宅
	 
	 
	 
	 
	 

	
	其中基本农田面积
	 

	附着物情况
	建筑容积率
	 
	建筑密度
	 

	
	建筑限高
	 
	建筑物占地面积
	 

	
	建筑物类型
	
	申报建筑物权属
	

	需役地情况
	坐    落
	樊城区高庄街

	
	提交的土地权利证书号
	

	土地
抵押

情况
	土地价格
	元

	
	土地抵押面积
	21.10平方米
	土地抵押金额
	30万元

	
	土地抵押期限
	36个月      自 2011  年10月14日 至 2014年10月13日

	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名称、编号、日期
	1、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：（2011）330604001-3-45号
2、土地估价报告
3、借款合同


	国
土

资

源

行

政

主

管

部

门

经

办

意

见
	     本次抵押的土地位于樊城区高庄街，土地总面积21.10平方米，饶才权经市人民政府批准，以出让方式取得，土地证号：（2011）330604001-3-45号。现因要（2011）330604001-3-45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借款30万元，饶才权自愿用本宗地为其作抵押担保，三方于2011年9月26日共同签订襄土押登(2011)     号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》，将上述宗地全部土地作抵押，抵押土地面积21.10平方米，抵押价值30万元，抵押期限36个月，2011年10月14日至2014年10月13日终止。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盖章）              
土地登记上岗资格证号：

	国
土

资

源

行

政

主

管

部

门

初

审

意

见
	            拟同意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手续。
 审查人： （ 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土地登记上岗资格证号：

	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土地登记上岗资格证号：


	局领导批准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土地情况









